
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

关于公布2019-2020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的通知

根据《湖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》（鄂教助

〔2019〕1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经研究生个人申请、班级评议小组初

审、各培养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和公示、研究生处复审，

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领导小组审定，现将2019-2020学年度家庭经

济困难研究生认定结果进行公布，详见附件。

附件：2019-2020学年度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结果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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